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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香港與内地的貿易關係 

 

得悉 貴委員會於 2008 年 5 月 20 日舉行會議，討論加强香港與

内地的貿易關係，現就內地的法規及政策對内地經營的港商的影響，

提出幾點意見供 貴委員會參考。 

 

加工貿易政策調整 

 
近兩年國家對加工貿易政策進行調整，限制類和禁止類目錄不斷

擴大，政策優惠越來越少，還鼓勵企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。加工貿易

企業的升級和轉型是順應市場發展的趨勢，也符合胡錦濤主席提出的

科學發展觀，工總深信所有港商都支持和贊同，並會盡量配合。但加

工貿易企業大部分是中小企業，要升級和轉型須投入一定的時間和資

金，不能一蹴而就。 

 

就珠三角營商環境的變化，工總於今年2月下旬至3月初向3,000

多間會員公司進行問卷調查，瞭解經營情況的轉變對香港廠商的影

響。調查顯示，企業在轉移過程中，最重視的五個因素位分別為勞動

力供應物流成本、政策環境、勞動力成本和產業配套。此外，有超過

九成的受訪企業表示，短期內不會考慮將企業遷往内地中西部地區，

它們對國家號召加工貿易中西部轉移的政策反應看來並不積極。 

 

另外，企業要轉型升級，確實遇到一定的困難。例如，近四成受

訪企業表示，支付台帳保證金或申請銀行保函會凍結資金，增加企業

轉型升級和自動化的難度。我們更擔心隨着生産成本大幅上漲，加工

貿易禁止類和限制類目錄的進一步擴大將令企業周轉困難，邊際利潤

收窄。工總的調查顯示，港商估計業內一成至二成的企業將會被迫結

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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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加工貿易產業轉移，我們希望內地當局在實行產業升級轉型的

政策時，能充分考慮到產業鏈連接的因素，若要轉移，也要規劃整個

行業一起轉移，因為單個企業轉移後會失去產業配套，將無法生存。

這方面需要中央政府出台政策鼓勵和協調。 

 

此外，目前承接加工貿易轉移地的條件並不成熟，比如基建設施

不夠，轉移後原材料進口和產品出口的運輸成本都大大增加；勞動力

短缺的問題能否得到解決等等，這都影響企業轉移的意願。因此，我

們期望内地當局考慮出臺相關配套政策提供協助，如財政補貼、融

資、稅務減免等鼓勵政策，提高企業轉移的積極性。 

 

同時，工總希望特區政府可在政策方面加以配合，減輕內地加工

貿易政策調整對企業的衝擊，並對企業轉型、升級、擴大內銷等方面

提供更大的支援。我們的具體建議如下： 

 

 特區政府協調有關部門和工業支援機構(包括大專院校和科研機

構)，就推動香港工業長遠穩健發展，制訂和落實有效的計劃措

施。 

 

 特區政府應檢討現行中小企資助計劃的資助方式和金額上限，令

計劃能夠切實幫助到中小企成功自創品牌。 

 

 擴大「專利申請資助計劃」的涵蓋面至商標註册和外觀設計專

利，並增加可以審核申請的機構數目，讓中小企有更多申請途徑。 

 

 粵港在人才支援方面應該有很大空間加強「政府-培訓機構-商

界」三方協作，為珠三角地區的人才資源增值，為地區的產業轉

型升級打好基礎，落實國家的科學發展大政策設立等配套措施。 

 

 協助香港產品打開內銷市場方面，工總建議政府增撥資源給香港

設計中心和其他具有豐富專業知識和經驗的機構，由他們舉辦

「創新設計」和「建立品牌」培訓計劃。此外，政府也應考慮增

加撥款給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內地推廣「香港品牌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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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合同法 

 

《勞動合同法》已於今年 1月 1 日起實施。總的來說，工總支持

該法律的出臺，因為從長遠看，法律有助於穩定勞資關係，工總也鼓

勵會員企業認真學習勞動合同法、按照法律的規定調整自身的人事管

理制度。 

 

然而，據工總最近對會員企業的問卷調查，約有三成在珠三角的

港資企業在《勞動合同法》實施後發生勞資糾紛；而且半數企業表示

勞動合同法實施後勞動成本上升高達兩成。勞動合同法實施細則遲遲

不出台(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剛於 5 月 9 日公開對外徵詢《勞動合同法

實施條件(草案)》，也造成政策上的不確定性，增加勞動糾紛發生的

頻率，不利於新法的順利實施。 

 

我們了解到，現時出現的許多勞資糾紛，部分原因是因為過去各

地政府提出優惠措施吸引企業到珠三角地區投資設廠，僱傭法規的執

行比較寬鬆，一旦執法趨緊，矛盾便變得十分尖銳。若這些問題能夠

在和諧的勞資協商下解決，相信許多糾紛可以避免，内地政府應可在

這方面扮演一個角色。 

 

維持穩定和諧的勞資關係，需要在勞資雙方的利益中間取得一定

的平衡。廣東省政府已經把制定勞動合同法實施細則列入今年的重要

立法任務，工總希望有關部門能在立法過程中考慮到上述問題，令實

施細則真正起到平衡勞資雙方利益的作用，保持勞資關係的和諧發

展。 

 
保護環境政策 

 

國家和廣東省重視環保，近期落實不少政策保護環境，確保地區

能夠持續發展，這個取態十分正確，廠商也大力支持。然而，我們認

為，保護和提升環境素質，並非把簡單地把污染產業關閉或遷移，而

是應該積極採用科技，處理污染，實行綠色生產。 

 

珠三角地區多個市政府都部署在不同地點開闢新的產業轉移工

業園，但只有極少數接納那些被列入高污染類如電鍍、製革、造紙、

漂染等行業。現時，廣東省的環保工業園區建設進度似乎跟不上環保

措施出台的速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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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多個列入高污染性的產業中，電鍍廠目前的情況尤為嚴峻。業

界估計，在珠三角地區約有 300 多家港資電鍍廠，其中約有一半會不

合符環保標準而須作搬遷。因此，我們建議，在珠三角主要城市例如

東莞、惠州和江門的周邊地區撥地，為電鍍廠興建環保工業園。 

 

工總去年 6 月向特區政府提交建議，可惜至今還未看到特區政府

就建議作出回應，感到十分焦慮，更恐怕事情如果再拖延，在廣東省

不斷加強整治污染行業的情況下，就算將來建成工業園，也未必有多

少電鍍廠商能夠生存至遷入園內。我們懇請特區政府盡快與廣東省有

關部門商討，以解廠商的燃眉之急。 

 

我們希望粵港兩地政府能在環保和清潔生産領域加強合作，交流

技術和經驗，盡快推動一批環保工業園區建成，以滿足珠三角污染型

行業轉型升級的要求。 

 

以上意見，懇請 貴委員會詳加考慮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

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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